三江大学学生工作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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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本学期学生晚自习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学工办、全体辅导员：

为了进一步做好本学期一日常规工作，提高学生晚自习效果，不断加强学风建设，现对全校学生晚自习作进一步明确和部署，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一、管理部门与职责

学工部：对全校的晚自习工作进行总的部署和要求，负责晚自习的协调、考核、评比工作。

各院（系）学工办：组织辅导员及学生自律组织对本院（系）学生晚自习进行组织、动员、考核，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确保晚自习效果。

学生自律组织：在学工部、院（系）学工办的指导下对晚自习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二、实施方案

1、全校学生（毕业班除外）从3月4日起都要到学校指定的教室上晚自习。

2、学校和各院（系）日常对晚自习考核主要包括出勤率和晚自习秩序。从3月4日开始,周日至周四晚上19：00至21：00，学生必须按时按要求参加晚自习，周日至周四晚上19：00至21：00均为晚自习检查时间。
3、允许辅导员根据学生需要，合理安排学生到图书馆、计算机房学习查阅资料等，一年级的出勤须达到80%；二年级的出勤须达到70%，三年级（非毕业班）的出勤须达到60%。 
三、具体要求

1、一、二年级和包括专转本非毕业班大部分学生到指定教室上自习，不得缺勤，允许部分学生在教室、图书馆和计算机机房等场所进行晚自习，辅导员必须知道学生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
2、学生正常晚上6：50以前必须到指定教室准备上晚自习，不允许迟到或早退。晚自习期间，要保持自习教室秩序，不允许在教学区大声喧哗。
3、各班要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切实保证晚自习的出勤率和效果。

4、院（系）、班级有活动不能正常晚自习时均需提前以书面的形式向学工部申请。

5、各班级应加强班委会学生组织作用 对学生晚自习的管理与检查，凡发现不经常上晚自习的学生需立即报告辅导员，情况严重的要及时上报院（系）学工办。

6、各院（系）学工办要根据本单位特点制定具体管理方案及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措施，以保证晚自习效果，如制定的管理办法与《学生手册》不完全一致，需报学工部核准备案后施行。
四、考核与评比

1、根据每学期晚自习总体检查结果，表现优秀的班级，在本院（系）同年级前30%才有资格参加先进班级的评选。

2、辅导员所带班级晚自习情况（主要为出勤和秩序）在全校同年级处于后10%的，辅导员不参加年度评优。
五、其他
1、本学期将对全校晚自习教室进行进一步优化调整，达到尽量按班安排教室，全院（系）晚自习教室相对集中，便于管理（见附表）。
2、在每个晚自习教室门上挂牌，标注具体班级及人数。
3、本学期将统一组织、安排（以班级为单位）学生到机房图书电子阅览室学习、查阅资料，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附：晚自习教室安排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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